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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據一般授權發行H股可換股債券之所得款項用途更改 

 

茲提述靈寶黃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日有關根

據一般授權發行H股可換股債券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

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誠如該公告內所披露，發行H股可換股債券所得款項淨額（經扣除相關開支後）估計

約為75,000,000港元，而發行H股可換股債券的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

金及未來於中國的採礦業務投資。本公司計劃約撥付約65,000,000港元用於本公司之一

般營運資金，而撥付約10,000,000港元將用於哈巴河華泰金礦有限公司選礦廠技術改造

項目（「華泰項目」）。 

 

由於華泰項目的設計及技術變更，需要更多的時間按計劃完成技術改造，本公司董事

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已決定撥付約10,000,000港元作為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。所得款項用途

約65,000,000港元保持不變。 

 

董事會認為，上述更改所得款項用途讓本公司可更善用其財政資源。 鑑於以上所述，

董事會認為，更改用途屬公平合理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。 

 

由於截止須待多個先決條件獲達成（包括中國證監會批准）及訂約方的權利終止後方

告落實，認購H股可換股債券可能或可能不會進行。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H股時務

請審慎行事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靈寶黃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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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河南省，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

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五位執行董事陳建正先生、王清貴先生、周星女士、趙昆先生及邢江

澤先生；一位非執行董事石玉臣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東升先生、韓秦春先生、王繼

恒先生及汪光華先生組成。 


